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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部公路總局高雄區監理所 1 0 9 年第 1 次契約服務員 

進 用 及 儲 備 候 用 甄 試 筆 試 試 題 

科    目：監理專業常識測驗(含公文常識) 

考試時間：60分鐘      入場證號：                   

 
※注意：（一）本試題為單一選擇題，請選出 1個正確答案，答錯不倒扣，複選作答者，該題不

計分。 

 （二）禁止使用電子計算器。 

 （三）本科目共 50題，每題 2分，請以黑 2B 鉛筆畫記，修正時須用橡皮擦擦拭乾淨，

不得使用修正液，於本試題上作答者，不予計分。 

 

 (1)01.小型車後輪胎外緣與車身內緣之距離不得超過(1)10 公分 
(2)15公分 (3)20公分 (4)30公分。 

 (3)02.汽車或拖車出廠(1)5年 (2)8年 (3)10年 (4)12 年 以上辦
理轉讓過戶者，應申請實施臨時檢驗。 

 (4)03.有下列各款情事之一者，不得參加汽車駕駛執照考驗？(1)酒
精、麻醉劑及興奮劑之中毒者 (2)患有精神耗弱、目盲、癲
癇疾病者 (3)已領有同等級駕駛執照者 (4)以上皆是 

 (1)04.具有中華民國國籍持有外國政府、大陸地區、香港或澳門所
發有效之正式駕駛執照（證）並取得經許可停留一年以上之
證明（件）者，得於入境之翌日起(1)1年內 (2)2年內 (3)3
年內 (4)無限期 ，依平等互惠原則免考換發同等車類之普通
駕駛執照。 

 (3)05.考領大型重型機器腳踏車駕駛執照需年滿(1)16歲 (2)18歲 
(3)20 歲。 

 (2)06.營業大客車出廠年份已逾 10年，每年定期檢驗至少（1）2次 
(2)3次 （3）4次。 

(4)07.下列何種車輛不屬特種車？(1)救濟車 (2)救護車 (3)教練車 
(4)聯結車 

 (2)08.應考小型車普通駕駛執照者，須有學習駕駛多少時間之經歷？
(1)6個月以上 (2)3個月以上 (3)2個月以上 

 (4)09.公務員不得參加與其職務有利害關係之飲宴應酬，但有哪些
情形者不在此限？(1)因公務禮儀確有必要參加 (2)因屬長
官對屬員之獎勵、慰勞 (3)因訂婚、結婚、生育、喬遷、就
職、陞遷異動、退休、辭職、離職等所舉辦之活動，而未超過
正常社交禮俗標準 (4)以上皆是 

 (4)10.汽車駕駛人停車時，有併排停車之情事者，處汽車駕駛人罰
鍰新臺幣(1)600元 (2)900元 (3)1200元 (4)2400元。 

 (4)11.汽車駕駛人記違規點數 3 點的違規項目有那些？行經有燈
光號誌管制之交岔路口闖紅燈者 在鐵路平交道超車、迴車、
倒車 行車速度超過規定之最高時速 60公里以上 行經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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燈光號誌管制之交岔路口紅燈右轉 (1) (2) 
(3) (4) 

 (3)12.汽車於道路停車者如查獲有下列何種違規行為，可當場移置
保管車輛及扣繳其牌照？未領用有效牌照 懸掛他車號
牌 併排停車 未懸掛號牌 (1) (2)  
(3) (4) 

 (2)13.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行為，民眾得敘明違規事實或檢具違
規證據資料，向公路主管或警察機關檢舉，經查證屬實者，
應即開單舉發。但行為終了日起逾多久時間之檢舉，不予舉
發？(1)5日(2)7日(3)14日(4)15日 

 (3)14.汽車車主或駕駛人向公路監理機關辦理下列何項業務時，必
須繳清其所有尚未結案之交通違規罰鍰，以下何者錯誤？(1)
車輛過戶、停駛、復駛 (2)駕照更換 (3)戶籍、住居所地址
變更登記 (4)換發車輛牌照 

 (3)15.汽車駕駛人對於 6 歲以下或需要特別看護之兒童，單獨留置
於車內者，處罰駕駛人(1)新臺幣 1,500 元罰鍰 (2)新臺幣
1,500罰鍰並施以 4小時道路交通安全講習 (3)新臺幣 3,000
罰鍰並施以 4小時道路交通安全講習 (4)新臺幣 3,000元罰
鍰。 

 (3)16.汽車駕駛人無駕駛執照駕車、酒醉駕車、吸食毒品或迷幻藥
駕車、行駛人行道或行經行人穿越道不依規定讓行人優先通
行，因而致人受傷或死亡，依法應負刑事責任者，加重其刑
至(1)四分之一 (2)三分之一 (3)二分之一 (4)二倍。 

 (3)17.汽車駕駛人駕車行經鐵路平交道遇警鈴已響、閃光號誌已顯
示，仍強行闖越，以下處罰何者錯誤？(1)參加道安講習 (2)
吊扣駕照 1年 (3)處新臺幣 1萬 5,000元以上 4萬元以下罰
鍰 (4)記違規點數 3點 

 (3)18.汽車駕駛人駕駛汽車撞傷正執行交通勤務中之警察(1)吊銷
其駕駛執照 (2)處新臺幣 3 萬元以上 6 萬元以下罰鍰 (3)
處新臺幣 3萬元以上 6萬元以下罰鍰並吊銷其駕駛執照 (4)
處新臺幣 3 萬元以上 6 萬元以下罰鍰並吊扣其駕駛執照 3 個
月。 

 (4)19.有關公法上之請求權時效(1)準用民法，有關請求權時效之規
定 (2)應視各行政法之規定而定，行政程序法並無明文 (3)
除法律另有規定者外，時效為 3年 (4)除法律另有規定者外，
時效為 5年。 

 (3)20.繼承人未於被繼承人死亡後(1)6 個月內 (2)3 個月內 (3)1
年內 (4)4個月內 辦理異動登記，公路監理機關應逕行註銷
其車輛牌照。 

 (4)21.75 歲以上駕駛人申請換發駕駛執照，下列何者錯誤？(1)應
經體格檢查合格(2)通過認知功能測驗 (3)認知功能測驗未
通過可檢附無患有中度以上失智症證明文件 (4)以上證件均
限 6個月內有效 

 (3)22.以下何種車輛不得免徵稅費？(1)巡迴醫療服務車 (2)民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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廠商專供消防用之消防車 (3)電力公司工程車 
 (2)23.汽車駕駛人駕駛汽車經測試檢定酒精濃度超過規定標準，處

新臺幣罰鍰多少，並當場移置保管該汽車及吊扣其駕駛執照
多久？(1)新臺幣 1萬 5,000元以上 9萬元以下，2年 (2)
新臺幣 1萬 5,000元以上 9萬元以下，1年 (3)新臺幣 1萬
5,000元以上 6萬元以下，1年 (4)新臺幣 1萬 5,000元以
上 9萬元以下，6個月 

 (4)24.汽車檢驗可分為(1)申請牌照檢驗 (2)定期檢驗 (3)臨時檢
驗 (4)以上皆是。 

 (4)25.(1)汽車買賣業 (2)汽車製造業 (3)汽車研究機構 (4)以上
皆是，因業務需要試行汽車時，得向公路監理機關申領試車
牌照憑用。 

 (1)26.下列哪個場所可以實施認知功能測驗？(1)獨立房間內 (2)
學校禮堂 (3) 醫院大廳 (4)以上皆是 

 (1)27.報考普通駕駛執照者，筆試及路試及格分數分別為(1)筆試
85分、路試 70分 (2)筆試 86分、路試 70分 (3)筆試 85
分、路試 75分 (4)筆試 86分、路試 75分 

 (1)28.未滿幾歲之駕駛人違反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之規定，處罰
其法定代理人或監護人？(1)14歲 (2)16歲 (3)18歲 

 (1)29.汽車停車時應依車輛順行方向緊靠道路右側，但單行道應緊
靠路邊停車。其右側前後輪胎外側距離緣石或路面邊緣不得
逾(1)40公分 (2)45公分(3)50公分 (4)60公分。 

 (3)30.營業汽車汽車燃料使用費開徵期為每年(1)7月 (2)6、12月 
(3)3、6、9、12月。 

 (3)31.公路證照及監理規費收費辦法係依(1)公路法第 27條 (2)公
路法第 79條 (3)公路法第 80條 規定訂定之。 

 (1)32.汽車貨運業專辦業務之車輛，車身顏色應使用(1)純白色 (2)
純黃色 (3)純藍色 (4)未有規定。 

 (3)33.新設立汽車運輸業所領用之車輛牌照，自核發牌照日起(1)6
個月 (2)9個月 (3)1年 (4)2年 內不得辦理繳銷貨過戶轉
讓。 

 (2)34.經核准籌備之汽車運輸業應自核准之日起(1)3年 (2)6個月 
(3)9年 (4)1年 內籌備完成。 

(2)35.汽車運輸業車輛發生交通事故致人於死或重傷者公路主管機
關得應受害者本人或其配偶、親屬檢具警察機關相關證明文
件之申請，自交通事故發生之日起(1)1個月 (2)2個月 (3)3
個月 (4)6個月 內暫不予屬該業者登記名義全部或部分車輛
過戶繳銷牌照。 

 (2)36.公路汽車客運業以行駛班車辦理包車出租者，其營運範圍以
(1)核定行使之營業區域 (2)其核定行駛之路線 (3)比照計
程車營業區域 (4)以上均可 為限。 

 (3)37.新設立之遊覽車客運業應具備之資本額及車輛數為何？(1)
新臺幣 3,000萬元；20輛全新大客車 (2)新臺幣 3,000萬元；
30 輛全新大客車 (3)新臺幣 5,000 萬元；30 輛全新大客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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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新臺幣 5,000萬元；50輛全新大客車。 
 (2)38.汽車運輸業經核准籌備，如因特殊情形未能如期籌備完成時，

得報請該管公路主管機關准予延期，以多久為限？(1)1 年 
(2)6個月 (3)3個月  (4)1個月。 

(3)39.營業大客車業者派任駕駛人駕駛車輛營業時，其調派駕駛勤務
應符合每日最多駕車時間不得超過多少小時？(1)6 小時 
(2)8小時 (3)10小時 (4)12小時。 

(4)40.汽車運輸業對於經營不善、妨礙公共利益或交通安全時，公路
主管機關得採取以下何種制裁措施？(1)限期改善 (2)經限
期改善，逾期不改善或改善而無成效者，得停止其部分營業
停止 (3)受停止部分營業處分 1年以上，仍未改善者，廢止
其汽車運輸業執照 (4)以上均是。 

 (4)41.計程車牌照發放應依何種原則辦理？(1)依縣市車輛及人口
成長比例 (2) 依縣市大眾運輸工具普及程度 (3)依縣市車
輛及使用道路面積成長比例 (4)依縣市人口及使用道路面積
成長比例。 

 (4)42.自 99 年 10 月 1 日起，營業大客車業者派任駕駛人前，應確
認所屬駕駛人於多久內已接受公路主管機關之定期訓練或職
前專案講習？(1)6個月 (2)1年 (3)2年 (4)3年。 

 (2)43.汽車出租單應交租車人隨身攜帶，以備查驗。但租賃期間幾
年以上之租車人得免隨車攜帶汽車出租單？(1)半年 (2)1年 
(3)2年 (4)3年。 

 (2)44.有關「以案管制」應於主案公文結案後幾日內，由承辦人將
全案辦理情形以表單申請陳核主管解除列管？(1)3 日 (2)5
日 (3)10日 (4)30日。  

 (1)45.公文稿有 1頁以上者，除應裝訂妥當外，並應(1)於騎縫處蓋
（公文頁面及附件處） (2)於首末頁蓋章 (3)逐頁蓋章 (4)
敘明總頁數，不必蓋章。 

(2)46.下列有關公文「函」的撰擬，何者敘述正確？(1)「說明」、「辦
法」雖無項次，其內容文字亦應另列縮格書寫 (2)擬稿以一
文一事為原則，來文如係一文數事者，得分為數文答復 (3)
函之結構分為「主旨」、「說明」、「辦法」3段，段名之上應冠
以數字 (4)須以副本分行者，請在「副本」項下列明；如要
求副本收受者作為時，則請在「主旨」段內說明。 

 (2)47.公文中所列金額，正確書寫為(1)二萬零三百元 (2)2萬 300
元 (3)2萬 0300元 (4)23000元。 

(2)48.座位在 25座以上或總重量逾 3500公斤之幼童專用車稱作(1)
大貨車 (2) 大客車 (3)大客貨兩用車 (4)代用大客車。 

(1)49.機關首長帶領同仁，以公款至其姊夫獨資經營之餐廳，消費
餐飲達數 10次，該首長是否有違反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
法？(1)違法，應禁止消費 (2)不違法，法令許可範圍 (3)
人之常情，無違法與否問題，應考量價值是否公平及客觀 
(4)以上皆非 

(4)50.汽車駕駛人駕駛汽車行經行人穿越道遇有行人穿越時，不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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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讓行人優先通行者，處新臺幣(1)600元以上 1,200元以
下 (2)600元以上 1,800元以下 (3)1,200元以上 2,400元
以下 (4)1,200元以上 3,600元以下 罰鍰。 

 


